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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反诉被告

 涉诉金额：人民币 3,594.945 万元（不包含律师费、诉讼费、保全担保费等

费用）

 是否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案件已立案受

理，尚未开庭审理，本案后续的审判结果、判决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目前

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实际影响以法院最终判决及实际执行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反诉状》等相关材料。广西广电网络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广电科技公司”）就项目合同纠纷向本公司提

起反诉。该诉讼系广西广电科技公司针对本公司于 2025 年 9 月就案涉项目向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广西广电科技公司与广西广播电视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网络公司”）【（2025）桂 01 民初 429 号】

案件（即本诉案件）所提起的反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诉案件与本次反诉案

件均尚未开庭审理。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向阳，董事

住所地：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五象大道 691 号广西新媒体

中心 A座 1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OMAEO2JWX9C

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众创路 309 号 13 楼

法定代表人：孙彦龙，董事长兼总经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555162302M

（二）本诉情况

2020 年 11 月 30 日，本公司与广西网络公司签署《壮美广西·党建云项目

技术合作协议》（简称《项目技术合作协议》），依据该协议约定，本公司已提

供全部软件产品及相应服务，于2020年12月上线完成验收并正常运行至今。2024

年 12 月，本公司与广西网络公司、广西广电科技公司（即反诉原告）三方签订

《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协议书》，约定案涉项目履行主体变更为反诉原告和本公司

两方，双方按约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广西网络公司不再享有或承担有关权利

或义务。

《项目技术合作协议》签订后，广西网络公司先后支付本公司合同款 867.20

万元。后经本公司多次催告反诉原告支付合同剩余款项，但一直未果。鉴于此，

本公司于 2025 年 9 月就案涉项目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广

西广电科技公司与广西网络公司【（2025）桂 01 民初 429 号】，请求法院判令

其支付合同剩余款项及逾期付款损失，目前该起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为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本公司在本诉案件起诉立案的同时向法院申请了诉讼财产保全。

（三）反诉原告列举的事实与理由

根据本公司收到的本次反诉案件《民事起诉状》，反诉原告于反诉中提出本

公司交付的软件严重不达标、功能严重缺失、服务人员匹配严重不足、响应速度

和开发进度严重滞后，以致案涉项目在各个项目节点上都不能如期交付，未能在

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终验；同时提出，反诉原告后期自行组织技术团队外加委

托第三方对案涉项目进行过重新开发。



（四）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壮美广西·党建云项目技术合作协议》；

2、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返还已支付的合同款项人民币 867.2 万元，并

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650.4 万元（违约金计算方式：合同总金额的 30%）；

3、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遭受的损失共计人民币 2,077.345 万元（包

括业主罚款 121.791 万元、自行组织技术团队重新开发费用 208 万元、另行委托

第三方开发费用 519.75 元、项目延期导致新增售后服务等经营损失 1,227.804

万元）；

以上 2、3项诉讼请求合计金额 3,594.945 万元。

4、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律师费、保全保险费、鉴定费等）。

（五）本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本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鉴于本公司尚

未收到法院关于本次冻结公司银行账户的正式法律文书或通知，经本公司自查并

向银行和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确认本次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系由该案件的财产保

全措施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了解到本公司已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涉及 1

个一般户账户，被申请冻结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实际冻结资金为人民

币 2,084.06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80%，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的 16.21%。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案件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本案后续的

审判结果、判决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

的影响，实际影响以法院最终判决及实际执行为准。

本次所涉诉讼案件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公司高度重视本次所涉诉讼

案件，将采取有力措施依法维权，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鉴于本

次所涉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后续的判决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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